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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物函〔2024〕12 号

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会议委员提案 2024162
号《关于建设法治城市提高没收违建综合

使用效能的建议》的回复意见

尊敬的张瑱委员：

《关于建设法治城市提高没收违建综合使用效能的建议》已

收悉。感谢您对罚没物业的关注，我中心高度重视您反映的关于

拓宽没收违建使用范围的问题及建议，并已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了

反复研究。现具体回复如下：

一、组织相关单位研究

我中心已就您的提案书面征求市规自局福田管理局、区财政

局、司法局、住建局意见，并进行了多次沟通。其中，区财政局

回复关于产权登记、纳入保障房等内容建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。

区住建局回复建议完善没收违建产权登记工作，具有产权证的房

屋在符合纳保条件后可以申请纳入保障性住房范畴。市规自局、

区司法局回复近期机构改革后,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协

调和执行辖区内违法用地清理和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的强

制拆除工作,是全区违法建筑的统筹协调部门。

经沟通，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反馈关于罚没物业是否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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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合法化、办理房产证等问题，不仅涉及物业资产管理，还涉及

土地、规划等方面内容。需规划国土部门修改土地用途、规划建

设指标，规自部门修改土地出让合同，增加违建部分权属单位相

关条款。需重新报批报建，完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

证等文件。在满足安全使用，且具有上述审批文件等资料的基础

上，不动产登记中心才有可能同意对罚没物业进行权属登记。但

此路径将违法建筑纳入合法化建筑，存在不良社会导向，恐滋生

更多违建现象，且区政府作为最终产权受益方，具有审计风险。

二、相关政策文件

1.财政部 2020 年印发的《罚没财物管理办法》（财税[2020]54

号）第二十二条规定“依法应当进行权属登记的房产、土地使用

权等罚没财产和财产权利，变卖前可以依据行政处罚决定,没收、

追缴决定,法院生效裁定、判决进行权属变更,变更后应当按本规

程相关规定处置。权属变更后的承接权属主体可以是执法机关、

政府公物仓、同级财政部门或者其他指定机构，但不改变罚没财

物的性质，承接单位不得占用、出租、出借”。

2.市财政局 2021 年 11 月印发的《深圳市罚没财物管理工作

规程》（深财资〔2021〕48 号）第二十四条规定“依法应当进行

权属登记的房产、土地使用权等罚没财产和财产权利,变卖前可

以依据行政处罚决定,没收、追缴决定,法院生效裁定、判决进行

权属变更,变更后应当按本规程相关规定处置。权属变更后的承

接权属主体可以是执法机关、市公票中心、同级财政部门或者其

他指定机构,但不改变罚没财物的性质,承接单位不得占用、出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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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借。无法进行权属登记的按照其他相关部门规定处置”。

经向市财政局咨询确认，无法进行权属登记指违法建筑等无

法办理产权，且不能进行拍卖的行政罚没财产。没收违建为开发

商未经批准，擅自加建空间，不能办理权属登记，且无法进行买

卖，属于无法进行权属登记的物业范畴。罚没物业移交区物业中

心后已纳入国有资产，按照国有资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3.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8 年印发《关于做好没收违法建

筑执行和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第二条规定“经排查存在房屋结

构、消防安全隐患的，应当责令没收违法建筑接收单位或者当事

人限期整改。经整改后，房屋仍无法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，不得

出租、进行经营性活动”。

4.福田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1 月印发《福田区没收违法建筑

执法和处置工作方案》第五条规定“经整改后，房屋仍无法满足

安全使用要求的，不得出租或经营性活动”。

三、探索没收违法建筑使用方式

（一）登记造册建立没收违法建筑档案

区财政局负责将没收执行后的违法建筑纳入国有资产进行

管理、登记备案；区物业中心受区政府委托对政府物业资产进行

管理，做好已接收违法建筑的登记造册和处置工作。

（二）推动安全使用，创造经济增长点

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，可由区财政局统筹研究将其纳入公共

服务设施、产业用房、进行出租或交由区属国企运营管理等经营

性活动，避免造成国有资产空置浪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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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回复，再次感谢您的建议。

附件：1.区财政局关于《关于建设法治城市提高没收违建综

合使用效能的建议》的复函

2.区司法局关于《征求区政协会议委员提案 2024162

号意见的函》的复函

3.区住建局关于《关于建设法治城市提高没收违建综

合使用效能的建议》意见的复函

福田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

2024 年 7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卢夏岚，联系电话：13544131001）


